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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东江水量调度管理办法 

（2015 年 4 月 1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12 号公布 根据

2019 年 12 月 5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69 号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省行政区域内东江水量的调度管理，发

挥东江流域水资源综合效益，保障供水安全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和《广东省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流域水

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东江水量的调度管

理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东江水量调度应当遵循重要断面流量控制、用水总

量控制和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实行统一调度。 

东江水量调度应当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需要，并合理

安排农业、工业、航运和生态环境等用水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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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流域内的水库、水利枢纽、水电站的发电用水及其调度

运行应当服从防洪要求和供水需要。 

第四条 东江流域水量分配方案、应急调度预案和水量调度

计划是实施东江水量调度的依据。 

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、协调、监督、

指导东江水量调度工作。 

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涉及流域内各地级以上市的水

量分配、向流域外调水的水量分配和新丰江、枫树坝、白盆珠水

库（以下简称三大水库）、东江干流水利枢纽、闸坝、水电站以

及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取水许可证的其他取水

工程的水量调度工作。 

东江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

定的权限，负责东江的水量调度工作。 

东江流域有关水文机构负责东江水量调度的水文监测和水

文情报预报工作。 

第六条 三大水库和东江干流的水利枢纽、闸坝、水电站、

取水工程及设施的工程管理单位以及电力调度部门，是水量调度

执行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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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流域管理机构、东江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

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以及水量调度执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，

是东江水量调度的责任人。责任人名单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

部门于每年 4 月 1 日前公布。 

第七条 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和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

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东江水量调度管理的设施建设，完善东江

水量水质监控体系。 

水量调度执行单位应当配合做好水量调度管理设施的建设

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日常调度 

 

第八条 东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，由东江流域管理机构依据

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、重要控制断面流量

控制指标，在综合平衡有关取水单位的年度取水计划、三大水库

和东江干流水利枢纽、闸坝、水电站等工程运行计划的基础上制

订，经征求东江流域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等

单位意见后，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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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水量调度计划分为汛期水量调度计划（4 月 1 日至 9 月

30 日）和枯水期水量调度计划（10 月 1 日至次年 3 月 31 日）。

汛期水量调度计划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下达，枯水期水量调度计

划于每年 9 月 30 日前下达。 

第九条 水量调度执行单位应当依据下达的东江年度水量

调度计划，合理安排取水、发电以及工程的调度运行。 

三大水库的水量调度应当充分发挥水库蓄丰补枯性能，按照

经批准的水库供水调度方案实施联合优化调度。 

电力调度部门对三大水库进行电力调度时，应当按照东江年

度水量调度计划、应急调度预案和调度指令进行调度。如需调整

三大水库出库流量，须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

实施；特殊情况下确需临时调整三大水库出库流量的，应当及时

向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

第十条 东江水量调度实行重要控制断面流量控制制度，东

江干流下泄流量应当满足重要控制断面流量控制指标要求。 

东江干流重要控制断面的设立和流量控制指标，由省人民政

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。 

重要控制断面流量以东江流域有关水文机构出具的水文监

测数据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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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在三大水库可调度水量、东江干流重要控制断面

流量与东江年度水量调度计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偏差较大时，东江

流域管理机构可以提出调整水量调度计划，经征求东江流域有关

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三大水库工程管理单位等

意见，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 

第十二条 因重大节日庆典、体育赛事等重大公共活动需

要，经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和

流域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实施临时调

度。 

 

第三章 应急调度 

 

第十三条 东江流域发生重要控制断面流量小于最小下泄

流量、咸潮上溯、水库运行故障、重大水污染事故、干旱缺水、

严重塞船等情况，可能危及供水和重要工程设施安全时，应当按

照规定的权限实施应急调度。 

第十四条 东江水量应急调度预案由东江流域管理机构会

同流域有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订，经省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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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求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意见

后，报省人民政府批准。 

第十五条 实施应急调度时，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有关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水量调度权限，可以

采取调整三大水库、东江干流水利枢纽、闸坝、水电站下泄流量

和取水工程的取水量等措施，保障供水安全，确保东江流域重要

控制断面流量符合规定的控制指标要求，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服

从。 

第十六条 实施应急调度时，有关水文机构应当加强水文监

测和预报，每日向东江流域管理机构报送相关水文监测资料。东

江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

门应当每日互相通报取水及水库蓄水、泄水等情况，并同时向省

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 

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七条 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水量调度信息平台，

实现信息共享、在线监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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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水文机构、水量调度执行单位应当将东江水量调度的相

关信息及时报送东江流域管理机构。 

东江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定期向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

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水文机构和水量调度执行单位等通报东江水

量调度情况，重要情况应当及时向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

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。 

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有关市、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水量调度权限，对水量

调度执行单位实施东江水量调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；实施应急

调度时，应当实行巡回监督检查或者驻守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九条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其管理的水量调度执行单

位执行东江水量调度计划、调度预案、调度指令的情况进行监督

检查，及时纠正违反调度管理的行为。 

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有关市、县

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量调度执行单位进行监督检

查时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 

（一）要求其提供有关数据、文件等资料，进行查阅或者复

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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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要求其就东江水量调度执行情况等有关问题进行说

明； 

（三）进入其生产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和调查； 

（四）对水量或水质进行现场监测； 

（五）责令其停止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

履行法定义务。 

第二十一条 东江水量调度执行单位应当接受和配合省人

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

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不得拒绝或者妨碍相关监督检查人员依法

执行公务。 

 

第五章 法律责任 

 

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东江流域管理机

构、流域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

员不履行东江水量调度职责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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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水量调度执行单位的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

不履行东江水量调度监督管理职责的，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及

其工作人员，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四条 水量调度执行单位不执行东江年度水量调度

计划、调度预案和调度指令或者拒绝接受监督检查的，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广

东省东江西江北江韩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的规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附 则 

 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